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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1979-06-13 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经国际劳工

局理事会召集于1976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举行第62届会议，经

议决采纳本届大会议程第二项所列关于根据但非限于《1970

年带薪假期公约（修正本）》（第132号）对《1949年带薪休

假（海员）公约（修正本）》（第91号）进行修正的若干提

议，经决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方式，于1976年10

月29日通过下述公约，此公约得称为《1976年海员带薪年假

公约》。 第1条 本公约的规定，只要不是通过集体协议、裁

决书、法院决定、法定的工资制度或适合国家条件并符合国

家惯例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均应通过国家法律或条例来实施

。 第2条 1.本公约适用于作为海员受雇的所有人员。 2.就本公

约而言，“海员”一词系指在本公约生效的领土上登记的海

船上以任何身份受雇的人员，但下述船舶上雇用的人员除外

： （a）军舰； （b）从事捕鱼或直接与此有关的作业或从事

捕鲸或类似作业的船舶。 3.经与有关船东和海员组织（如存

在）协商后，国家法律或条例应决定哪些船舶将被视为本公

约所述的海船。 4.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经与有关雇主和工

人组织（如存在）协商后，可以根据工业条件进行必要的修

改，将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本条第2款（b）项规定的海员

以外的人员或某些类别的人员。 5.按照本条第4款扩展本公约

适用范围的会员国在批准本公约时应在其批准书所附宣言中

明确指出适用范围扩展到哪些类别的人员以及任何必要的修



改情况。 6.已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随后可通过宣言进一步通

知国际劳工局局长，它将公约适用范围扩展到超出其批准公

约时指出的任何类别的人员。 7.经与有关船东和海员组织（

如存在）协商后，主管当局或国家适当机构可以采取必要措

施，将海船上雇用的有限类别的人员排除在本公约适用范围

之外。 8.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第22条提交的关于执行公约的第一份报告里，应列出按本条

第3和第7款可能已排除的任何类别的人员，并说明这种排除

的理由，在其随后的报告里，应声明其法律和惯例对所排除

的类别的立场和就这些类别而言已经实施或建议实施本公约

的程度。 第3条 1.适用本公约的每个海员应有权享受规定的最

短时间的带薪年假。 2.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在其批准书所

附宣言中明确规定年假的长短。 3.每工作一年，在任何情况

下年假都不应少于30天。 4.已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随后可再

次通过宣言通知国际劳工局局长，它延长了批准公约时所规

定的年假。 第4条 1.如果某一海员在某年的工作时间少于前条

规定的完全享受带薪年假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就这一年而言

，他应有权享受与其在这年的工作时间相称的带薪年假。 2.

本公约中的“年”一词应系指历年或任何其他同样长短的时

间。 第5条 1.就享受年假而言，计算工作时间的方法应由每个

国家的主管当局或适当机构来确定。 2.根据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或适当机构决定的条件，中止合同的工作时间应被算作

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3.根据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或适当机构

决定的条件，由于参加经批准的海上职业培训或由于超出有

关海员控制的诸如疾病、受伤或怀孕等理由所造成的缺工，

应被算作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第6条 下述情况不应被算作本



公约第3条第3款规定的最短带薪年假的组成部分： （a）船旗

国承认的公共和习惯假日，不论它们是否适逢带薪年假期间

； （b）根据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或适当机构决定的条件，

由于疾病、受伤或怀孕所造成的无能力工作的时间； （c）海

员受雇期间准许的临时上岸度假； （d）根据每个国家的主

管当局或适当机构决定的条件，任何种类的补偿假日。 第7

条 1.休本公约设想的年假的每个海员，在该年假的全部时间

里，应至少获得其正常报酬（其中包括与以实物支付的该报

酬任何部分相等的现金），以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或适当机

构决定的方法计算。 2.除国家法律或条例或适用于海员和雇

主的协议另有规定外，按本条第1款应付的款项应在其休假前

付给有关海员。 3.如果某海员在休其应得到的年假之前离开

其雇主或被解雇，就其应得到的年假而言，该海员应获得本

条第1款规定的报酬。 第8条 1.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或适当机

构可以将允许将带薪年假分开休或将这种每年应得的年假与

随后的假期积到一起休。 2.依照本条第1款和除适用于有关雇

主和海员的协议另有规定外，本公约规定的带薪年假应由不

间断的时间构成。 第9条 在特殊情况下，每个国家的主管当

局或适当机构可以规定以至少相等于第7条规定的报酬的现金

支付代替依照本公约应得的年假。 第10条 1.何时休年假，除

非已由条例、集体协议、裁决书或与国家惯例一致的其他方

法确定，应由雇主与有关海员或其代表协商并尽可能征得其

同意后来决定。 2.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要求任何海员在其受

雇或征召地（无论何地，即使离其家乡较近）以外的地方休

其应得到的年假，但集体协议或国家法律或条例有规定者不

在此限。 3.如果要求某个海员从本条第2款允许的地点以外的



地方休假，该海员应有权免费回到其受雇或征召的地方，取

离其家乡近者，其途中直接发生的生活费和其他费用应由雇

主支付，旅途中消耗的时间不应从其应得的带薪年假中扣除

。 第11条 放弃享受第3条第3款规定的最短带薪年假权利的或

（按本公约第9条特殊规定的除外）放弃这种年假的任何协议

应均属无效。 第12条 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并给予适当的

通知，才能召回正在休年假的海员。 第13条 应采取适合实施

本公约条款的方式的有效措施，通过充分检查，确保正确应

用和执行带薪年假的条例或规定。 第14条 本公约修正《1949

年带薪假日（海员）公约（修正本）》。 第15条 本公约的正

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局长登记。 第16条 1.本公约应仅

对其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具有约束力

。 2.本公约应自两个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之日起12

个月后生效。 3.此后，对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

已经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生效。 第17条 1.凡已批准本公约的

会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10年后可向国际劳工局

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经登记之日

起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2.凡已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前款

所述十年期满后的一年内，如未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

，即须再遵守10年。此后每当10年期满，可依本条的规定通

知解约。 第18条 1.国际劳工局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

国所送达的所有批准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

所有会员国。 2.局长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通知

本组织各会员国时，应请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

效的日期。 第19条 国际劳工局局长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2

条，将其按照上述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知



书的详细情况，送请联合国秘书长登记。 第20条 国际劳工局

理事会在其认为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

报告，并审查是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局部修正问题列入大会

议程。 第21条 1.如大会通过一项对本公约作全部或局部修正

的新公约，除该新公约另有规定外，则： （a）在新修正公约

生效时，尽管有上述第17条规定，会员国对于新修正公约的

批准，依法应为对本公约的立即解除； （b）自新修正公约

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接受会员国的批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